
	编   号
	


宿迁市艺术科学研究课题

（2025年度）

申请书

申报类别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项目名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项目负责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工作单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填表日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宿迁市青年艺术家协会印制

填表说明及注意事项
一、“项目类别”一栏填写“重点项目”、“一般项目”、“立项不资助项

二、课题经费管理参照省级财政相关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。

三、申请书一式一份，纸质版A4纸双面打印，电子版请使用pdf格式。

四、课题设计论证请严格按照申请书要求填写，如不符合填写要求，形式审查不予通过。项目申报受理截止日期为2025年6月20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申请者的承诺：

本人对填写的各项内容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直接负责，恪守学术规范和科研诚信，保证无知识产权争议、重复申报、提供虚假信息等科研失范行为，确保每位项目组成员身份真实有效，并对参与项目知情同意。如获立项，本人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，遵守项目管理规定，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，依法依规使用项目经费，加强项目成员科研诚信管理，取得预期研究成果。若发生上述失信行为，本人将积极配合调查，并按照相关规定接受警告、取消项目评审资格、撤销项目立项、限制申报资格等处理并记入不良科研诚信记录。宿迁市青年艺术家协会有权使用本表所有数据和资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 请 者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工作（推荐）单位意见：
本单位严格审核把关项目申报材料，对申请者填写的各项内容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负主体责任。履行科研诚信管理责任，保证申报项目无知识产权争议、重复申报、提供虚假信息等科研失范行为。如获立项，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，严格执行项目管理规定，做好项目研究的协调和管理工作，为开展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，加强经费使用监督和管理，保证专款专用。若发生上述失信行为，本单位将积极配合调查，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并按照有关规定承担相关责任。 
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公章：

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
一、课题组成员基本情况

	项目负责人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学历
	
	专业职称
	
	研究专长
	

	工作单位
	
	行政职务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联系电话
	
	邮箱
	

	以往承担相关课题研究和学术成果的主要情况
	

	课题组成员

	姓  名
	性别
	出生年份
	行政职务

或职称
	研究专长
	工作单位
	签名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二、课题设计论证
	1．选题依据：本课题研究所涉及的研究背景或研究现状分析、研究意义。（800字以内）


	2．研究内容：本课题研究框架和基本内容，分析阐述研究对象、关键问题、主要观点、重点难点等（1200字以内）


	3. 思路方法：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、具体方法、预期目标、阶段性计划等。（500字以内）


	4.创新之处：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或实践创新、预期对策建议价值。（500字以内）



三、预期研究成果

	序号
	成果名称
	成果形式
	完成时间
	承担人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四、经费预算

	类别
	序号
	经费开支科目
	金额

（万元）
	序号
	经费开支科目
	金额

（万元）

	直接费用
	1
	资料费
	
	5
	专家咨询费
	

	
	2
	数据采集费
	
	6
	劳务费
	

	
	3
	会议费、差旅费、国际合作与交流费
	
	7
	印刷出版费
	

	
	4
	设备费
	
	8
	其他支出
	

	间接费用
	
	合计
	

	推荐单位给予的配套经费
	
	其它经费来源
	

	经费管理单位的开户银行信息（必填）
	帐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开户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户　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五、专家评审组评审意见

	专家人数
	
	表决结果
	

	赞成票
	
	反对票
	
	弃权票
	

	建议立项意见
	

	
	专家组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评审未通过原因
	1.选题不够重要；

2.课题设计目标不够明确；

3.课题创新性不够；

4.课题论证不充分；

5.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或方法欠妥；
6.负责人或课题组的研究力量不宜承担此项目；
7.不具备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其他条件；
8.经过比较，本项目有更合适的承担者；
其他原因（加以说明）：

	
	专家组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六、宿迁市青年艺术家协会审批意见
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